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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

（2004 年 2 月5 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04〕39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

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有

关教育的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关于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

1.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

免征营业税。

2.对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3.对学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4.对托儿所、幼儿园提供养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

营业税。

5.对政府举办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

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归该学校所

有的，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6.对政府举办的职业学校设立的主要为在校学生提供

实习场所、并由学校出资自办、由学校负责经营管理、经营

收入归学校所有的企业，对其从事营业税暂行条例“服务

业”税目规定的服务项目（广告业、桑拿、按摩、氧吧等除

外）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7.对特殊教育学校举办的企业可以比照福利企业标准，

享受国家对福利企业实行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8.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

向教育事业的捐赠，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

扣除。

9.对高等学校、各类职业学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转让、

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

服务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10 .对学校经批准收取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或财政预

算外资金专户管理的收费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学校取得的

财政拨款，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用于事业发展的专

项补助收入，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11.对个人取得的教育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

得税；对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布的教育方面的奖学

金，免征个人所得税；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

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个人奖励，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

资比例时，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取得按股份、出资比例分

红或转让股权、出资比例所得时，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对国家拨付事业经费和企业办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

儿园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

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学校所立的书据，免征印花税。

三、关于耕地占用税、契税、农业税和农业特

产税

1.对学校、幼儿园经批准征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

税。享受免税的学校用地的具体范围是：全日制大、中、小

学校（包括部门、企业办的学校）的教学用房、实验室、操

场、图书馆、办公室及师生员工食堂宿舍用地。学校从事非

农业生产经营占用耕地，不予免税。职工夜校、学习班、培

训中心、函授学校等不在免税之列。

2.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

地房屋权属用于教学、科研的，免征契税。用于教学的，是

指教室（教学楼）以及其他直接用于教学的土地、房屋。用

于科研的，是指科学实验的场所以及其他直接用于科研的土

地、房屋。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办学许可证，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

团体及其他社会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

社会举办的学校及教育机构，其承受的土地、房屋权属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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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免征契税。

3.对农业院校进行科学实验的土地免征农业税。对农

业院校进行科学实验所取得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实验期间

免征农业特产税。

四、关于关税

1.对境外捐赠人无偿捐赠的直接用于各类职业学校、

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的教学仪器、图书、资料和

一般学习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上述捐赠

用品不包括国家明令不予减免进口税的 20 种商品。其他相

关事宜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

税收暂行办法》办理。

2.对教育部承认学历的大专以上全日制高等院校以及

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学校，不以营利为目

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科学研究和教学

用品，直接用于科学研究或者教学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

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不包括国家明令不予减免进口税的

20 种商品）。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的范围等有关具体规定，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

规定》执行。

五、取消下列税收优惠政策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

政策的通知》〔（94）财税字第001号〕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三

款关于校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所得免征所得税的规定。其

中因取消所得税优惠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按现行财政体

制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分享，专项列入财政预算，仍然全部用

于教育事业。应归中央财政的补偿资金，列中央教育专项，

用于改善全国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和资助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应归地方财政的补偿资金，列省级教育专

项，主要用于改善本地区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和资助农村家

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

2.《关于学校办企业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4〕156号）第三条第一款和第三款，关于校办企业生

产的应税货物，凡用于本校教学科研方面的，免征增值税；

校办企业凡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所提供的应税劳务免征营

业税的规定。

六、本通知自 2004 年 1 月1 日起执行，此前规

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

（2004 年 2 月 13 日  财政部  财法〔2004〕2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

许可法）的贯彻实施，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的通知》（国发〔2003〕23 号）、《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安排的通知》（国

办发〔2003〕99 号）和全国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会议

精神，现就财政部门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作如下安排：

一、认真学习和大力宣传行政许可法

各级财政部门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要带头

学习行政许可法，并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座谈会、知识

竞赛、编辑宣传文章等多种形式组织好本单位的学习宣传活

动，使财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能了解、掌握这部法律。

各级财政部门要在“四五”普法计划中增加行政许可法

的内容，在财政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复试、岗位培训中增加

行政许可法的内容。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从事行政许可清理和实施行政许可的

工作人员集中进行培训。

各级财政部门法制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机构要具体组织

好行政许可法的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

二、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进一步做好财政

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对现有行政审

批项目进行复核。对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设定的行政审

批项目，逐项提出处理意见，确需保留的要说明理由。

待国务院批准后，各地方财政部门应对照财政部的行政

许可项目，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着手清理本级的行政许可

事项，做好上下衔接工作。

在项目清理过程中，对于省级和省级以下各级政府规范

性文件设定的行政审批项目原则上都要取消；

对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要

依照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原则做出处理。

对财政部及其各司局设定、由地方财政部门实施的行政

审批项目，各地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对由财政部内设司局文件设定的行政审批项目，一

律取消；

2.对财政部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国务院已

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个别因情况特殊确需要保留的，

由有关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设定；对财政部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设定的、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在决定取消时应

与财政部充分协商后做出处理。

各地方财政部门的行政许可项目清理工作应根据本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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